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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教育局文件
郑教监〔2017〕50 号

郑州市教育局

关于印发开展扶贫领域和群众反映突出问题

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局直属各学校（单位），机关各处室：

现将《郑州市教育局开展扶贫领域和群众反映突出问题专项

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你们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

彻落实。

2017年 4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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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教育局

开展扶贫领域和群众反映突出问题

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、省纪委二次全会、市

纪委二次全会精神，按照《郑州市纪委关于印发<郑州市开展扶贫

领域和群众反映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郑纪

发〔2017〕5 号）要求，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，在局直属学

校（单位）和机关开展扶贫领域和群众反映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

作，现制定以下工作实施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针对扶贫领域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信访举报，严肃

查处一批涉及专项整治内容的违纪案件，认真分析查找形成问题

的原因，建章立制，堵塞漏洞，通过惩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

腐败问题，以严明的纪律保障脱贫攻坚战顺利推进，不断提高人

民群众获得感。

二、整治内容

突出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微腐败，严肃查处虚报冒领、贪污

侵占、优亲厚友、执法不公、欺压百姓的行为，重点向基层倾斜，

着力整治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：

（一）资产资金管理方面。骗取套取、贪污侵占、挪用、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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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支农惠农、扶贫等专项资金、公有资产；违反财务管理规定坐

收坐支，私存侵吞私分公款，乱发补贴；私自出租、发包、出售、

处置公有资产，借出租、变卖公用资产之机为个人谋利。

（二）事项办理方面。一是利用职务影响在扶贫建设项目发

包、扶贫物资采购等环节索要回扣、收受好处；超标准、超范围

向群众筹资筹劳、摊派费用，加重群众负担；违反有关规定扣留、

收缴群众款物或者处罚群众；克扣群众财物，或者违反有关规定

拖欠群众钱款；在管理、服务活动中违反有关规定收取费用；干

涉群众生产经营自主权，致使群众财产遭受较大损失等问题；二

是不经集体研究、民主决策、实施重大事务和群众切身利益相关

事项，将监督组织形同虚设；不按照规定公开党务、政务、校务

等，侵犯群众知情权等问题。三是在校舍改造、发展党员、职称

评审等事项中弄虚作假、优亲厚友、显失公平等问题。

（三）工作作风方面。在办理涉及群众事务时刁难群众、吃

拿卡要；对符合政策的群众诉求消极应付、推诿扯皮、损害党群

干群关系；对待群众态度恶劣、简单粗暴，造成不良影响；对涉

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照政策或者有关规定能解决而不及时解

决，造成不良影响等问题。

三、方法步骤

专项整治时间为6个月，自 2017 年 5月 5日开始，至 11月

5日结束，分为四个阶段推进，各环节可交叉进行。各单位要对

照专项整治的主要内容，根据本单位涉及的问题，按照实际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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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时间节点，并于 5月 15 日前上报（纸质及

电子版）局纪检组。

（一）自查自纠。各单位要集中开展自查整改，紧紧围绕治

理内容，排查本单位存在的问题，针对不同岗位列出问题清单，

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，抓好整改落实，写出整改报告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。局纪检组对各单位专项整治工作进行监督

检查和督促指导，采用走访群众、明查暗访、发放问卷、听取汇

报、查阅资料、实地调研、情况通报等方式进行。

（三）案件查办。（1）强化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，充分利用

各种渠道广泛收集社会舆情，群众意见建议及信访举报。（2）交

办的涉及专项整治内容的信访举报件，各单位要认真办理；同时

要从自收信访举报件中筛选此类案件建立专项台帐，运用“四种

形态”分类进行处置。（3）要切实落实实名举报人反馈工作相关

规定，对匿名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办理结

果。（4）专项治理案件原则上应在收到之日起 3个月内办结，不

能办结的应向上级纪委报告进度。

（四）建章立制。要围绕基层权力运行、校务公开、切实落

实监督、避免形成“微腐败”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，在 9月 29

日前形成高质量的专项整治活动报告（纸质及电子版）报局纪检

组。要在报告中针对本单位涉及专项治理各项内容的存在问题和

形成原因进行深入剖析，研究治本之策，对具有普遍性的机制制

度层面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，督促整改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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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专项整治工

作，切实加强领导，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对本单位发生的群众反

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严格责任，运用有力措施抓好落实，以硬作

风完成硬任务。

（二）注重质量，突出查出。一是对于局纪检组交办件，各

单位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，对于发现的问题线索要严肃查处，优

先安排部署，优先调查核实。二是突出解决问题、群众满意，正

确运用“四种形态”，准确作出处理。对于反映问题不实或者按照

现行政策确实无法解决的，要向群众讲清政策、说明情况，做好

群众思想工作。对疑难复杂问题，也可采取信访听证等办法办理，

依靠群众化解矛盾。三是严格结案呈报程序，拟向上级呈报办理

结果的交办件，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审查签批。局纪检组

对“经查失实”的案件将进行重点审核，经审核认为应补充调查

的，予以退回，要求补充办理或重新办理。

（三）严肃纪律，明确责任。一是局纪检组将适时选取专项

整治典型案件进行通报曝光。二是认真落实工作纪律，遇到为办

案人员说情打招呼、干预办案的，要坚决拒绝、抵制，并及时备

案。对不报备或不如实报备的，一经发现要严肃处理。三是对开

展专项整治工作不力，在自查自纠过程中有问题应发现没发现、

整改不到位的，发生区域性、系统性违纪违规问题，群众反映强

烈的问题长期得不到遏制和解决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对相关领导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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肃问责。

联系人：司洛有

联系电话：66964270

邮箱：shiluoyou@163.com

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7年 5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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